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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聯合國制裁條例》

（第 537章）  

《 2021年〈 2019年聯合國制裁（南蘇丹）規例〉

（修訂）規例》

引言

在 二 零 二 一 年 十 月 二 十 六 日 的 會 議 上 ， 行 政 會 議 建

議 ， 行 政 長 官 指 令 ， 應 根 據 《 聯 合 國 制 裁 條 例 》 （ 第 537
章 ） （ 《 條 例 》 ） 第 3 條 ， 訂 立 載 於 附 件 A 的 《 2021 年

〈 2019 年 聯 合 國 制 裁 （ 南 蘇 丹 ） 規 例 〉 （ 修 訂 ） 規 例 》

（ 《 修 訂 規 例 》 ） 。 《 修 訂 規 例 》 於 二 零 二 一 年 十 月 二 十

九日在憲報刊登，並於同日生效。

背景

責任和權限

2 . 根據《條例》第 3(1)條，行政長官須訂立規例，執行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 外 交 部 ） 的 指 示 ， 實 施 聯 合 國 安

全 理 事 會 （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 議 決 的 制 裁 。 外 交 部 於 二 零 二

一 年 八 月 發 出 指 示 ， 要 求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 香 港 特 區 ） 實

施 關 於 南 蘇 丹 的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第 2577號 決 議 （ 載 於 附 件 B）
1。《修訂規例》依據上述指示而訂立。

對南蘇丹的制裁

3 . 聯合國安理會於二零一五年三月三日通過第 2206 2號

決議，要求所有會員國對與 南 蘇 丹 有關的若干人士或實體 施

加以下制裁措施：

1 https://www.mfa.gov.cn/web/wjb_673085/zfxxgk_674865/gknrlb/jytz/t1902401.shtml 

2 https://undocs.org/ch/S/RES/2206(2015) 

  A    

  B   

https://undocs.org/ch/S/RES/22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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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旅 行 禁 令 —除 若 干 例 外 情 況 外 ， 防 止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根據第 2206 2 號決議第 16 段所設立委員會（委員會）

指認的個人入境或過境；以及

(b )  財 政 制 裁 —除 若 干 例 外 情 況 外 ， 毫 不 拖 延 地 凍 結 其

領 土 由 委 員 會 指 認 的 任 何 個 人 或 實 體 ， 或 代 表 此 類

個 人 或 實 體 或 根 據 他 們 指 示 行 事 的 任 何 個 人 或 實

體 ， 或 他 們 所 擁 有 或 控 制 的 實 體 直 接 或 間 接 擁 有 或

控 制 的 所 有 資 金 、 其 他 金 融 資 產 和 經 濟 資 源 ； 同

時 ， 所 有 會 員 國 應 確 保 沒 有 其 國 民 或 在 其 境 內 的 人

直 接 或 間 接 為 這 些 人 的 利 益 而 提 供 此 種 或 任 何 其 他

資金、金融資產和經濟資源。

4 . 此外，聯合國安理會對南蘇丹領導人未能使該國的敵

對行動停止表示深切關注，遂於二零一八年七月十三日再通

過第  2428 3號決議，對南蘇丹實施武器禁運。

5 . 上 述 制 裁 措 施 設 有 時 限 ， 並 經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數 次 延

長。

6 . 依 據 外 交 部 的 指 示 ， 針 對 南 蘇 丹 的 制 裁 措 施 透 過

《 2019 年 聯 合 國 制 裁 ( 南 蘇 丹 ) 規 例 》 （ 第 537CK 章 ）

(《 2019 年規例》 )在香港特區實施，當中實施制裁措施和相

關豁免的條文的有效期於二零二一年五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二

時結束。

聯合國安理會第 2577號決議

7 . 聯合國安理會認定南蘇丹局勢繼續對該區域的國際和

平 與 安 全 構 成 威 脅 ， 遂 於 二 零 二 一 年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通 過 第

2577 號決議，當中的決定包括將第 2428 3 號決議第 4 段所施

加的武器禁運和第 2206 2 號決議第 9 及 12 段所施加的旅行禁

令及財政制裁延長至二零二二年五月三十一日，並重申聯合

國安理會第 2206 2 號決議第 10、 11、 13、 14 及 15 段，以及

第 2428 3 號決議第 5、 13、 14、 15 及 16 段的規定。

《修訂規例》

8 . 《 修 訂 規 例 》 （ 載 於 附 件 A）旨在實施聯合國安理會

第 2577號 決 議 所 延 長 對 南 蘇 丹 施 加 的 制 裁 措 施 。 《 修 訂 規

3 https://undocs.org/ch/S/RES/2428(2018) 

https://undocs.org/zh/S/RES/242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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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的主要條文為第 2(2)條，該條文在《 2019年規例》修訂

第 2(3)條及加入第 2(4)條，訂明《 2019年規例》第 3、 4、 5、
6、 7、 9、 10及 11條 的 有 效 期 ， 由 《 修 訂 規 例 》 生 效 時 開

始，直至二零二二年五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二時結束。

9 . 附 件 C載 有 標 明 對 《 2019年 規 例 》 所 作 修 訂 的 文 本 ，

以供議員參閱。

影響

10 . 《 修 訂 規 例 》 符 合 《 基 本 法 》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它 不 會 影 響 《 條 例 》 的 現 行 約 束 力 ， 對 財 政 、 公 務

員 、 經 濟 、 生 產 力 、 環 境 、 可 持 續 發 展 、 家 庭 或 性 別 議 題

均 無 影 響 。 如 經 《 修 訂 規 例 》 修 訂 的 《 2019 年 規 例 》 產 生

額外執法工作，會由相關部門以現有資源承擔。

宣傳安排

11 . 《修訂規例》於二零二一年十月二十九日刊登憲報，

我 們 已 於 當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 並 安 排 發 言 人 回 答 傳 媒 和 公 眾

的查詢。

關於南蘇丹及該國與香港特區關係的資料

12 . 關於 南 蘇 丹、聯合國安理會對該國實施制裁的背景，

以 及 南 蘇 丹 與 香 港 特 區 的 雙 邊 貿 易 關 係 等 資 料 ， 請 參 閱 附

件 D。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二一年十月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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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2021 年〈2019 年聯合國制裁 (南蘇丹 )規例〉 (修訂 )規例  
關於南蘇丹的資料

國家背景資料

南蘇丹是非洲中東部的一個國家，位於蘇丹南部、烏干達

和肯尼亞北部及埃塞俄比亞西部，總面積 658 841 平方公里，人

口估計約有 1  120  萬 註 1，首都設於朱巴。南蘇丹在二零一一年一

月舉行公投後，在二零一一年七月獨立。南蘇丹的經濟依賴石

油，二零一八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估計為 82 .1 億美元 (即  639 .6 億港

元 ) 註 1。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施加的制裁

2 . 南北蘇丹長年經歷衝突和戰事後，南蘇丹共和國於二零一

一年七月九日成立。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開始，南蘇丹的安全狀

況持續惡化。南蘇丹共和國政府和反對派因該國政治和軍方領導

人之間的內部政治爭端產生衝突，導致人民遭受重大苦難，包括

重大生命損失、二百多萬人流離失所及財產損失，使南蘇丹人民

處於更加貧困和不利的處境。

3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安理會 )認定南蘇丹局勢繼續對該區域

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遂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日通過第

2206 號決議，對參與威脅南蘇丹和平、安全及穩定的行動，或為

該等行動提供支援的個人或實體施加旅行禁令及財政制裁
註 2。聯

合國安理會自此數度延長上述制裁措施。聯合國安理會深切關注

南蘇丹領導人未能使該國的敵對行動停止，遂於二零一八年七月

十三日通過第 2428 號決議，進一步對南蘇丹施加與軍火有關的有

時限制裁措施。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

2577 號決議，將對南蘇丹施加的財政制裁、旅行禁令和武器禁運

延長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註 1  資 料 來 源 ： 聯 合 國 統 計 司 出 版 的 《 世 界 統 計 袖 珍 手 冊 》 ， 網 址 為

ht tps: / /unstats .un.org/unsd/pub licat ions/pocketbook/fi les/world -s tats -
pocketbook-2020.pdf。  

註 2  資 料 來 源 ： 聯 合 國 安 理 會 根 據 第 2206 號 決 議 所 設 委 員 會 的 網 頁 ， 網 址 為  
ht tps: / /undocs.o rg/ch/S/RES/2206(2015)。  

https://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pocketbook/files/world-stats-pocketbook-2020.pdf
https://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pocketbook/files/world-stats-pocketbook-2020.pdf
https://undocs.org/ch/S/RES/2206(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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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南蘇丹的貿易關係  
 
4 .  二零二零年，南蘇丹在香港的 全 球貿易伙伴中 排 行第

150  位，兩地之間的貿易總值為 4,510  萬港元，當中輸往南蘇丹

的出口總值為 4,510  萬港元，由南蘇丹進口的貨物總值則為 0 .4 萬

港元。香港與南蘇丹的貿易額摘要如下：  
 

香港與南蘇丹的貿易額  [價值以港幣 (百萬元 )計 ] 註 3  

項目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一月至六月 )  

( a )  輸往南蘇丹的出口總值  45 .1  20 .8  
( i )  港產品出口  0 .01 註 4  –  註 5  
( i i )  轉口貨物  45 .1 註 6  20 .8 註 7  

(b )  由南蘇丹進口的貨物總值  0 .004 註 8  – 註 9  
貿易總值  [ (a )  +  (b) ]  45 .1  20 .8  

5 .  二零二零年，有價值 230 萬港元的貨物由原產地南蘇丹經

香港輸往內地，以及價值 4 ,500 萬港元的貨物由原產地內地經香

港輸往南蘇丹  註  1 0。  
 
6 .  聯合國安理會對南蘇丹施加的制裁，不大可能對香港與南

蘇丹之間的貿易造成顯著影響，原因是兩地貿易涉及的主要商品

種類均與軍火及相關物資無關。此外，鑑於兩地之間的貿易額極

小，聯合國安理會對南蘇丹施加的制裁不大可能對香港的經濟造

成重大影響。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零二一年十月  

                                                           

註 3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分項數字相加後未必等於所列總數。  
註 4  二零二零年，香港輸往南蘇丹的主要本地出口項目為無須按產品類型而分類的特別

交易及貨物 (100%)。  
註 5  二零二一年首六個月，香港沒有出口貨物輸往南蘇丹。  
註 6  二零二零年，香港輸往南蘇丹的主要轉口貨物項目為通訊、錄音及音響設備和儀器

(93.8%)。  
註 7  二零二一年首六個月，香港輸往南蘇丹的主要轉口貨物項目為通訊、錄音及音響設

備和儀器 (93.4%)。  
註 8  二零二零年，由南蘇丹進口香港的主要貨物項目為無須按產品類型而分類的特別交

易及貨物 (75.6%)。  
註 9 二零二一年首六個月，香港沒有由南蘇丹進口貨物。  
註 10 這 4,730 萬港元的貨物總值相等於南蘇丹與內地貿易總值的 0.7%。該百分比是根據

中國海關統計數字及香港貿易統計數字估計。由於涉及兩組不同的數據，該百分比

只供參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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